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落户名单

审核要点：

1、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或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具；

2、加盖中组部干部一局落户专用章或加盖人社部毕业生进京落户专用章及接收单位人事部门公章；
3、文件材料涉密，不宜公开；

4、需确认材料是否按照办事指南中所列格式递交。

